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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與所得稅法之關係 

    黃詩閔 會計師 
 

 

我國信託課稅制度原則採導管理論，係指受託人藉由信託制度將信託財產

移轉給受益人，受託人只是信託財產之名義所有權人，為委託人財產移轉之導

管，並非信託制度下之真正課稅主體，因為信託財產實質上所有權人還是受益

人而非受託人，故信託財產有所得發生時，原則上是對受益人課稅，不對受託

人課稅，換句話說，即是認為受託人僅是提供信託所流入與流出的導管或大水

管，並非納稅之主體，各項租稅不應由受託人負擔，另為了簡化稽徵程序及防

止延緩租稅課徵之情形，係採實質課稅原則及所得發生時課稅原則。 

所得稅法依信託主體區分為自然人的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的營利事業

所得稅，在信託行為下所得稅之課徵有二種情況： 

一、 信託財產發生所得：信託制度之課稅既然採導管理論，故在信託存

續期間若信託財產有發生所得，應視為受益人之所得，受託人應於

所得發生年度，按所得類別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後計算受益人之所

得額，再由受益人併入當年度之所得稅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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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利事業成立他益信託：當營利事業成立他益信託時，受益人應將其

享有的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併入該年度之所得額，依法課徵所得稅，同理，

如於信託期間追加信託財產，使受益人增加信託利益之權利時，則受益人應就

增加信託利益權利之價值部分併入追加年度所得額課徵所得稅。 

然並非所有信託財產移轉皆須課徵所得稅，在所得稅法第三條之 3明文規

定，採導管理論及實質受益人課稅原則下，信託財產於下列各情況時，信託關

係人間基於信託關係移轉或為其他處分時，不課徵所得稅： 

一、因為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因信託成立時，信託財產必須由委託人移轉給受託人才符合信託

之特別成立要件，故信託財產移轉時，雖然使信託財產所有權由委託

人變為受託人，但受託人實際上並未享有信託財產利益，僅為名義上

之所有權人，故不論委託人是自然人或營利事業，均不發生應課稅之

所得。 

二、信託期間中受託人變更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 

受託人可能因委託人之意思改變而變更受託人，受託人變更時，

原受託人必須將信託財產移交予新受託人，由於該信託財產移轉僅為

信託財產名義所有權人變更，故不發生應課稅之所得，移轉信託財產

之行為免課徵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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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受託人與受益人

間： 

在信託關係存續中信託財產所生的孳息應於所得發生年度計入

受益人的所得課稅，當受託人將該孳息交付受益人時，應不再重複課

稅。 

四、因信託關係消滅，委託人與受託人間或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當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使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

會由受託人返還予委託人，此時信託財產之移轉，僅為將名義所有權

人回歸至實際所有權人，故無應課稅所得之發生。至於受託人交付予

受益人之信託財產，若為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因已在發生時課稅，

故交付時不再課徵；若為交付本金，在自益信託時，信託財產返還給

原所有權人，並無應課稅之所得，若為他益信託，則因信託成立時，

已對受益人課稅，故交付信託財產本金時亦不再重複課稅。 

五、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當信託行為發生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等情形時，信託財產

若已移轉予受託人，應使信託財產回復原狀或返還予委託人，此法信

託財產之移轉行為，不應發生發生應課稅之所得。 

而受益人所取得的信託利益，是否屬於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依據所得稅法

第二條規定，綜合所得稅係以自然人為課稅主體，採屬地主義，所以不論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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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外國人皆就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課稅，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而營利事業

所需課徵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據所得稅法第三條規定，則採屬人兼屬地主義，

即依我國公司法所設立之營利事業，境內、外之所得均應課稅，而經我國政府

認許在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營利事業，則就其在我境內之所得課稅。 

信託關係所產生之所得，是由受託人將信託財產依據信託意旨交付給受益

人，應為所得稅法第八條第 11 款所指之其他收益，然是否應以在中華民國境

內所取得之信託利益而認定為中華民國之來源所得？或如何認定其信託收益

為中華民國境內取得？則須參考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九條第 1項第 9款之規定，

有關信託之權益，以其承受信託事業之事務所或營業所在地為準。由上所知，

判斷標準係以受託人是否在我國境內營業為依據，若在我國境內營業，則該信

託利益原則上應屬中華民國之來源所得。 

我國信託課稅並非對「信託」本身課稅，而係對「信託行為」所衍生出之

法律行為及其所得依相關稅法規定加以課稅，如有因他益信託契約所取得之孳

息收益，則應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以免遭稽徵機關補稅及處罰，進而影響自

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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